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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黄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已经 2021年 3
月 12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 7月 28日青海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查批准。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

现予公告。

黄南藏族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7月30日

（1987年 10月 12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7年 12月 26日青
海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批准。根据 2004年 2月 27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4年 9月
25日青海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批准的《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修改〈黄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修正。2021年 3月 12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21年7月28日青
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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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
权，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
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青海省管辖区域内藏族实行
区域自治的地方。

自治州辖同仁市、尖扎县、泽库县和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

自治州州府设在同仁市。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

律规定，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
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机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民
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和尊严，
依法治州，保证宪法、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
的原则下，制定特殊政策，促进自治州经济社会发
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
不适合自治州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
准，可以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第七条 自治州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
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禁止对任
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
族分裂的行为。

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
务时，根据工作需要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
民族语言文字。

第九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
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
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
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第十条 自治州尊重和保障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自治权，支持自治县发
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第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机关和其它地方国家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法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

委员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
法规，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藏
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
要，设立办事机构、工作机构。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法制
定地方性法规。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青
海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自治州州长
由藏族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
中，应当合理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州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
职能的专责机关，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
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第十六条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是自治州审判
机关，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自治州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法律监
督机关，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自治州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对
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领导下
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十八条 自治州监察委员会、中级人民法院
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审判
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
干涉。

第十九条 自治州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
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司法机关办理案件，
应当为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监察委员会、中级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合
理配备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三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机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根据自治州实际，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自主

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第二十二条 自治机关优化自治州的产业结

构，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促进现代生态农牧业、
文化旅游产业和民族手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构
建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产业园区体系建
设。培育节能环保、信息应用、生物医药等新产业
新业态，促进工业产品创新升级，推进中小微企业
高质量发展。

自治州发展水电产业，推进水光互补微网建
设。培育壮大光伏、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提高
牛羊肉、中藏药、冷水鱼等传统产业精深加工水平，
加快有机畜牧业和绿色轻工业园区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巩固完善农村牧区基本
经营制度，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
置制度，保持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期不变。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内草场承包经营权受法律
保护，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流转。草场承包经营
者应当实行划区轮牧，合理配置畜群，均衡利用草
原。

自治州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依法实行禁牧、
休牧制度，禁止开垦草原和非法占用草原。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优化农牧业发展布局，构
建现代畜禽养殖和加工流通体系，推动有机农牧业
示范区建设。发展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加工基地、
标准化专业合作社、企业专属牧场和家庭牧场。推
进黄果、中藏药、有机饲料种植基地建设，培育休闲
农牧业、观光农牧业和定制农牧业。加强农畜产品
品牌化建设，促进现代生态农牧业创新发展。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制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规划，促进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自
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历史人物、民族文化
等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具有民族特点、地
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

推进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名村和最美大草原等文化旅游精品景区
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促进旅游大环线发展。
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原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唐卡博览会、热贡艺术节、五彩神箭
赛、那达慕等文旅活动品牌建设，培育特色节庆产
业，加快乡村旅游发展。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
略，扶持热贡文化的产业发展和市场开发，推进国
家级文化品牌建设。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优化营商环境，制定和完
善招商引资政策，提升服务市场主体能力，鼓励各
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兴业。

自治州区域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应当照顾
自治州的经济权益，扶持地方经济发展，安排好当
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自治机关重视安全生产，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
络，加快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建设，优化路
网结构，促进与兰西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便捷联通。

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完善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体制机制，保障农村公路安全畅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优化现代服务业布局，制
定扶持商贸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发展信息中
介、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商贸服务业，提升服
务业发展水平。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推动公共
服务资源向农牧区倾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自治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国家对口支援
政策，加强与对口支援地区的合作交流。

对口支援地区的援助资金重点用于支持自治州
民生事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下转7版）


